
据 7 月 1 4 日《新京报》报道，安徽庐江一名公务

员陈某不在岗 1 2 年，并且无法联系上，所属单位只

能在网上发“通缉”寻找，并说明“逾期不归就要被开

除”。 安徽省庐江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其不在岗

1 2 年而没有办理辞退是因为无其本人签字无法完

成手续。

按人社部 2 0 0 9 年出台的《公务员辞退规定（试

行）》，公务员连续旷工十五天或因公外出、请假期满

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 或者一年内

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予以辞退。

按规定这位公务员辞退早已成为必然的结局，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可庐江教育局在其

“通缉”公告上居然提供了两种选择：“限陈某于本公

告发布后 1 5 日内返回教育局上班或办理相关手续，

如逾期不归将按规定予以开除。 ”

被遗弃 1 2 年之久，所在单位竟然仍然保留职位

编制苦等这名公务员回来上班， 只怕人家“失业下

岗”，还要将其旷工等行为一切归零，重新计算其旷

工天数。庐江县教育局怎么如此悲情？这怎是一个没

有其本人签字就无法完成手续的理由可以解释得

了？

有明文的制度在， 可在某些单位眼里总是把它

当泥捏。离开了阳光下的监督与制约，还有谁能来为

制度的贯彻执行保驾护航？

公务员失踪 1 2 年，责任到底在谁？ 1 2 年来，陈

某的工资到了何处？其年度考核又是怎样过关的？行

政机关多少次清理吃空饷的行动为何他却毫发无

损？难道不应当追究当事单位 1 2 年来不作为甚至主

动掩饰恶意隐瞒的责任？ 不应当追究它发布如此不

合规定的“通缉”公告的责任？

对失踪 12年的公务员

何以如此情深意重

□吴志峰

所谓“良知入法”，按照马贤兴的构想，

就是要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 成为指引、评

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换句话说，就是通

过立法把良知从一种软性约束变成具有法

律效力的刚性约束，从而强化良知在社会生

活中的规范价值。只是这种看上去很美的设

想到底有多少可行性呢？

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这句话有两层

意思：其一，法律和道德并不彼此绝缘而是

有机联系的；其二，法律和道德又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 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排斥良

知，但良知不能取代法律，两者分属不同的

领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彼此之间有

着清晰的边界，正如人们常说的，“法律的归

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良知入法”最大的问

题是将法律和道德混为一谈，这势必会引发

某种价值冲突：一个人的行为可能违背良知

但不触犯法律，这个时候该由法律还是良知

来审判？

马贤兴说，“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

住呢？ ”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良心靠不

住，才需要有法律。或者说，良心从来就是靠

不住的，只有法律才是靠得住的。 因为良心

是柔软的， 随时可能因为外界的干扰而变

化，而法律和制度是刚性的。

众所周知，法律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规

范，而在法律没有出现之前，诸多社会规范

就早已存在，譬如良知、宗教信仰和风俗习

惯等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人们发现良知

等形而上的东西无法约束个体行为，也就是

“靠不住”的时候，法律才终于出现。

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而言，法律既是更高

形式的社会规范，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

社会规范。 所以话应该这样说：如果法律都

靠不住了，良知还有用吗？

“良知入法”还面临着如何操作和执行

的问题。 不可否认，当下许多社会问题乃至

违法行为，都可以归结为良心的缺失，但这

并不意味着“良知入法”就可以解决一切。一

方面，我们无法将良知量化，譬如直接规定

良心缺失该受什么样的处罚； 另一方面，严

厉的法律规定尚不足以震慑那些因为道德

败坏而违法犯罪的人，那么空洞的道德口号

又有何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入法”其

实也是一种法律依赖症，或者说是“法律万

能”的思维。

良知要用道德的手段去提升，法律需要

用法治的途径来改进，我们不可能用道德去

解决法律问题，也不可能用法律来解决良知

的困境。

“良知入法”是将法律和道德混为一谈

□吴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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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官“价目表”让谁触目惊心

“爸爸，对不起！ 我北大毕业，

但没能挣大钱、当大官！ ”近日，一

名北大应届硕士毕业生发帖称，

自己找到一份月薪 8 0 0 0 元的工

作，年底有奖金，惹得家人十分不

满。

该帖一发， 引起北大学生以

及网友的共鸣。 有学生跟帖说，父

母认为“北大毕业生年薪至少得

有几十万才行吧”； 还有学生说，

“我家里认为北大毕业的应该去

当市长、省长”……名校毕业生的

苦恼，引发我们对于“成功”的思

考。

从小到大努力学习为了什

么？考上一所好大学。考进名校为

了什么？ 是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

作？什么样的工作算是好工作？挣

钱多，或是地位高，权力大———许

多父母循着这样的思路培养孩

子，给孩子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

许多学生也循着这样的思路，小

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人生目

标“清晰”却又单一。

当家长、 学生、 乃至社会将

“求学”与“致富”紧密挂起钩来，

倘若北大毕业生没能当大官、挣

大钱，家长及乡邻便觉得“不值”。

因此也不难理解，当年“北大才子

卖猪肉”，为何会在社会上引发一

片哗然。

名牌大学，高学历，代表个人

在学业方面的成功， 但不一定与

高薪、高职位挂钩。 名校学生就业

时， 毕业学校固然是一块重量级

“砝码”， 同时还受到当时整体经

济形势、就业环境和机遇、自身性

格等诸多方面影响，不一定能“一

步到位”踏上理想的工作岗位，达

到满意的生活状态。 如果名校毕

业生不仅有着学业方面的聪明才

智，还善于不断调整目标，找对自

己的位置，锲而不舍地努力，那么

还是很有可能实现自身理想的。

就拿那位卖猪肉的北大才子

来说， 在卖猪肉的同时还潜心研

究市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开出

了近百家猪肉连锁店，营业额达 2

亿， 可以说在这个行当里取得了

不小的成绩。

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 对于

“成功”要放眼长远———教育的成

功不在于把孩子送进名校， 也不

在于把名校学生进而培养成职场

状元， 而在于能把名校生和非名

校生， 同样培养成人生路上自信

的奔跑者。

对于“成功”本身的定义，我

们也有必要深入一步探究。 每到

高考发榜时， 总有媒体热炒热捧

状元；也有媒体拿出调查报告说，

“这二三十年来的高考状元中，鲜

有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大多湮没

无闻”，所以当上状元又如何？ 这

样的争论，显得对优秀、成功、平

凡等概念理解得过于狭隘。

什么是成功？ 今年复旦大学

毕业典礼上， 校长致辞引用了一

位毕业生的一段话：“如今的社会

总显得有那么一些功利， 社会逼

迫着你去赚钱、升值，做一个成功

的人。 然而所谓的成功背后有多

少人具有真正的快乐？ 有多少人

对失落、悲伤的人怀有怜悯？ 有多

少人懂得去爱别人？ 有多少人到

老年的时候能够对自己的一生所

做过的选择问心无愧？ ”

名校并不是财富和地位的

“摇篮”， 其培养的人才应怀有理

想之心，有社会责任感，拥有广阔

视野、批判思维，同时养成宽容、

尊重、公正的心态；不做高高在上

的批评者，要做勇于担当责任、解

决问题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这样

的人即便默默无闻， 即便没有挣

大钱当大官， 也是值得我们尊重

的成功者。

从“北大学子帖”

说“成功”

□徐敏

□孙晓波

招聘公告

河南省鹤壁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因业务需要，拟对外公开招聘人员 10 名，其中：注册造价

师、工程造价员（具有造价工程预算员以上资格， 2 年以上从业经验）9 人，评审综合人员（懂财

务、文秘和计算机专业）1 人，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 45 岁以下，条件优越者年龄可适当放

宽，能力突出者和工程造价师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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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2012年 7月 9日

据报道，刘卓志在锡盟卖官鬻爵已经是

公开的秘密，当地至少有十几个委办局的一

把手之位都是花钱买来的。

法院认定的证据显示，这位副主席大人

的卖官“价目表”涉及 1 3 人，整整 4 5 1 万余

元，平均向每人收受金额 3 5 万元左右，这官

卖得让人触目惊心，冷汗直冒！揉揉眼，仿佛

看到了现实版的《官场现形记》。

近些年来，关于领导卖官的丑闻不断被

曝出，有的卖官价目表甚至在当地成为一种

公开的秘密，如此猖狂，如此大胆，不得不引

人思考，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又给我

们以什么启示呢？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个官员如果

是靠金钱买卖得来的，那么这些个官员的信

仰、作风又会是怎样的就可想而知了，因为

敢于在官帽上花钱的， 必然是一个投机者、

腐败者，他所想的是，必然首先是如何再用

“卖”和“腐”把“买”花掉的钱再捞回来。

从副主席的卖官价目表来看，有几个问

题值得反思。

一是副主席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究竟

有多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应该是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唯有如此

才能根除买官卖官的可能性。

如果干部的权力和影响力过大的话，必

然导致买卖官员市场的存在，唯上不唯下也

就是必然的现实。

二是在惩治买官卖官的问题上，更要加

大力度，除了惩治卖官者，也不能放过买官

者，何况买官者大多数也会成为“卖官者”或

是腐败者。

同时，就买官的 1 3 位官员而言，究竟他

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他们都受到了什么

法律惩罚？ 也应该象卖官价目表一样，给予

一个公示。

另外，在买官卖官的腐败问题上，我们

必须警惕一种现象， 那就是可能形成窝案，

形成官场地震，最后法不责众，以致于不了

了之。

对于这样的现象， 我们究竟该如何处

理，又该给公众一个怎样的交待呢？ 从这个

层面来分析，我们迫切需要在制度上、法治

上有强力地推进。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通过卖官、 受贿，8 年内非

法所得 817 万余元。 7 月 2 日，刘卓志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受贿罪判

处无期徒刑。 目前，上诉期满，刘卓志未提起上诉（7 月 17 日《淇河

晨报》9 版）。

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在某法治论坛上表示，要

建设“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 马贤兴提

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他

表示：“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 ”


